
 
导言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用工具，技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开发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低的技术以及传播创新以减缓及应对气候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减排十分

关键。1. 因此技术创新及其后续传播为当前有关后京都议定书时期气候管理谈判的

核心内容。2.由于存在“共同但差别化的责任及各自的能力”，尽管应主要由发达

国家承担这方面的主要工作，但不应低估发展中国家作为气候相关技术来源及传播

工具的的潜在作用。 

  

发展中及新兴国家在对抗全球变暖问题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方面正面临日益增强的国

际压力，特别是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中国家在限制全球变暖方面所遇到的障碍为其

所获得的有限的气候友好型技术及其所造成的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4.5条建议采用南北技术转移机制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可能采用的

解决方案。它要求发达国家签署国“推动，促进及资助（如适当）向其他方，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转移，或提供具有环境安全性的技术及专有技术。”但<<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未能充分考虑南南技术转移的潜力，并且其他论坛，例如世贸组织

框架论坛等也同样未能关注这个问题。本文旨在通过以发展中国家间潜在技术流为

例探讨这方面的差距，并作为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补充示例。 

     

   

的确，南南技术转移为通过资金流进行的南北技术创新转移这一传统方式的有意义

的替代措施，并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不仅是国际技术创新的接受国，也是其来源国。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关键气候相关技术方面正成为世界领导者，涉及多个项目中

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通过贸易及投资流传播清洁技术。 

 

  

此外，从更广泛的发展角度来说，南南技术转移具有一定意义。在分析国家或国际

层面上所实施的减缓及适应策略时应考虑可持续发展框架及对于经济增长，平等以

及减贫可能的影响。南南技术转移具有增加发展中国家“发展红利”，以及与适应

措施和温室其他排放政策实施有关的社会与发展效益的潜能。至今，有效地转移气

候相关技术并非易事，其进程也比较曲折，而且还面临需要回应在有效传播及吸收

新技术方面所涉及的不同接受国的特定经济状况的挑战。此外，技术转移还应涉及

适应发展中东道国特定状况的长期能力建设目标，而这是一个有时对于常规发展援

助而言过于繁杂的过程。这些原因导致在常规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清洁发展机制）下进行的技术转移无法获得进展，或者按照传统的南北方式进行。

作为具有某些类似性的发展中国家间外国直接投资及技术传播创新方式的南南技术

转移方法可消除一些困难，并且可获得有关其市场，金融及社会状况的相互了解。 

 

  

  



南南技术转移，应对气候变化示例 
 
技术转移定义 
 

技术转移现象的定义为“从开发及产生创新技术的国家及公司转移至接受及促进其

有效实施及传播的国家及主体的过程”。除在公共领域可获得所交易的信息的情况

外，技术转移包括费用非常高昂的学习过程，而此费用实质上涉及合作伙伴间信息

交易的方式。实际上，技术转移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隐形知识，以及涉及通

过不同途径流动的专有技术，经验及设备的广泛的过程”，而不同的实体干预及影

响这些过程。技术转移包含在广泛的活动之中，但仅有3大方式可跨国利用及获得技

术：贸易，许可及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购买接受国无法通过商业途径获得的设备及

知识进行货物及服务交易为国际技术传播途径，同时借此可获得往往存在于公司内

部或无关公司间的技术信息，专有技术，创新技术生产及分销权的技术许可。与此

相对照的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的技术转移（其定义为外国公司对本地公司的

生产型资产所进行的投资---不仅包括提供中间产品及服务的公司，或处于相同生产

链阶段的公司之间的横向及纵向联系，还包括跨国人员流动以及研发活动本土化过

程。我在本文中着重介绍通过贸易及投资进行的技术传播，因为这是各国之间最普

遍的技术流动渠道。由于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技术转移过程的复杂性，可通过

审视实际技术流动中所涉及的不同部门及特定的技术传播融资模式来进行分析。例

如，可通过公共部门资助及投资的方式支持技术传播。实质上为支持气候变化项目

而开展的双边及多边政府发展援助项目所采用的南北技术及资金流代表了这种传统

的技术转移方式，并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有关清洁发展机制的技术

转移项目之中也采用了这种技术转移方式。确立公共及私人部门在特定环境友好型

技术项目中的合作关系的国际协议中展现了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另一种传播方式。 

目前，欧盟正在其与中国及印度签订的双边协议中，以及美国在亚太清洁发展及气

候合作伙伴计划中推行及制定这些不仅涉及政府而且还涉及公司及行业协会的特定

技术协议。尽管如此，尚不清楚通过公私合作而进行的有效的技术传播是否从属于

合作关系中所涉及的国家的政治优先级，并因此而受到损害。第三个可行的技术转

移方式为完全基于其市场及竞争业务策略运作的、但可作为有效的技术传播媒介 

（特别是通过商品及服务交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本人在研究中重点

关注私营部门的技术转移，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考虑提升投资及资金流动方

的方式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注重私营部门投资的作用，因为它们在投资及资金流量

中占据了最大的份额。”这个私营行业中的国际技术传播示例特别有趣，因为这种

技术转移模式利用了发展中国家在作为私人投资以及气候友好型技术来源方面的作

用。正是这个示例引起人们对于当前传统技术转移地理特征方面所出现的变化，即

南南技术转移，因为至今人们还只是注重南北流动模式而未能考虑发展中国家正成

为气候友好型技术日益重要的来源国这一情况。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创新趋势及投资 
 



发展中国家间具有环境安全性的技术转移不仅是有关当前知识交换方面可能的解

决方案的一个诱人的建议，而且说明了国家间技术合作方面重要的现实情况。一些

发展中国中及新兴国家正以气候友好型技术的首要出口国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而

这些技术来自于南南及南北技术转移。最近几年跨国创新水平变化迅速，特别是气

候问题缓解创新的地理分布情况及其国际传播。专利数据可较好地说明创新活动的

地理及临时趋势，从而可以进行跨国比较。 

 

因此，欧洲专利局/组织为经济合作及发展世界专利统计数据库有关1978年至2005

年13个气候问题缓解领域方面专利应用存档资料而收集的结果特别有趣。在创新活

动地理分布方面，专利统计数据库明确表明创新水平成高度集中：前12大国家占世

界气候相关发明的约90%的份额。 

  

 

  


